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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二、《婚姻法》规定的合法婚姻的性及性。
三、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
四、《婚姻法》与《继承法》内在的联系
五、《婚姻法》规定的离婚问题。
六、《婚姻法》有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规定。
关键词：婚姻法 家庭关系 婚姻合法性 财产处理 继承权
一、概述
《婚姻法》是调整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规范，是我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范人们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权利、义务，是人们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司法机关受理和裁决婚姻家庭纠纷的法律依据。
婚姻是为一定社会制度所确认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夫妻关系，婚姻具有的含义是：第一，婚姻必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婚姻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区别就在于它只能存在于男女两性之间，具有异性结合的特点，同性之间不能建立婚姻关系。第二，婚姻使男女成夫妻关系，婚姻关系中的男女结合是以夫妻名义进行的，通奸和姘居等两性结合不构成合法婚姻。第三，婚姻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它虽然是发生在男女两性之间，但是这种关系必须为其所存在的社会制度所确认，必须符合这个社会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家庭是婚姻的产物，是一个生活单位，家庭成员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在社会中形成密切的特殊关系，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这些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既有婚姻关系，也包括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包括婚姻缔结，婚姻的效力，婚姻的解除；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前提，家庭关系是婚姻关系的结果，婚姻家庭关系是《婚姻法》调整的对象，我国《婚姻法》既是调整婚姻关系又调整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家庭关系的法律。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婚姻家庭立法具有指导作用的根本准则，实行婚姻自由、一天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是它的基本原则。
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结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离婚自由，是指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任何一方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在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有权提出离婚，他人不得阻碍，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主要方面，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主要补充，没有离婚自由就就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所以说，离婚是婚姻制度的特殊行为，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缺一不可。
一夫一妻的原则是社会主订婚姻关系的必然要求。在封建的旧，男子可以凭借财产和权势，过着多妻的生活，而要求妻子只能有一个丈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夫一妻制才能真正实行，新中国为了打破旧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关系，在1950年第一部新中国的《婚姻法》中就确定了一夫一妻制原则，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公有制的建立和，妇女的解放，使妇女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同男子平等的地位，为真正实现一夫一妻制奠定了坚定的可靠基础。在确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下，男女平等原则是它的延伸，在婚姻关系中男女两性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在结婚、离婚等方面权利平等，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在夫妻关系上，人格完全独立，在姓名权、工作权、人身自由权、居住权、共同财产的所有权、遗产继承权等享有同样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抚养子女、老人及相互抚养的义务等；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
二、《婚姻法》规定的合法婚姻的科学性及社会性
一个婚姻关系只有合法有效的，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缔结一个婚姻必须具有以下条件：
首先，结婚必须双方自愿。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经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就是说，结婚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方勉强同意，更不允许父母或者其他第三者包办。
其次，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我国《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这一规定是建立在充分的科学根据的基础上的，也是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的，它不但适应了青年的生理特点并有利于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出生率，有利于后代的健康发展。
那么未达到法定婚龄的人的婚姻无效吗？从原则上讲，一方或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而结婚，是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因为当事人不具备法定的结婚条件，而应认定为婚姻无效。但是，在对待这一问题时，要应考虑到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处理。对于未达到法定婚龄但已生存子女或女方已经怀孕的，从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出发，不能简单地认为其婚姻不是有法律效力①。因为，一方或双方在结婚时并未达到法定婚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有可能均达到法定婚龄，形成事实婚姻，此时就不应再以过去的违法行为确认的婚姻无效的根据。
在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是在不符合结婚条件下，未履行法律登记手续，但是双方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生活，形成事实婚姻，事实婚姻在我国的比重较大，而且近年来有发展的趋势，如果将这类婚姻全部定为无效婚姻，将会引起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为此，^v^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制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民政部1994年2月1日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对未定婚姻作为分类的定性，对符合结合实质条件，只是欠缺结婚登记形成要件的事实婚姻，有条件的承认，条件就是当事人应当补办登记，其目的是增强当事人的法制观念，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逐步减少事实婚姻的存在。
解决非法同居关系时，子女和财产问题如何处理：
非法同居是指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共同生活，在当事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时，他们的财产属于共同经营、管理，并且在同居期间还可能有子女，因而在解除同居关系时，需要地财产进行分割，妥善处理子女的抚养问题。同居期间双方的共同收入共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双方的孩子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亲抚养，如果父亲条件比较好，而母亲又同意，可由父亲抚养，子女如果具有判断能力，在抚养问题上还应征求子女的意见。
三、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
所谓家庭关系，是指基于家庭存在产生的些法律关系，它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种平等的夫妻关系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特征，《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妇女只有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才能真正地独立，不仅是经济的独立，也是人格尊严上的独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婚姻法》所规定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所有的婚前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等《婚姻法》规定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还体现在夫妻双方都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所谓夫妻姓名权，根据《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是指夫妻双方都有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的权利，不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有权保持自己的姓名，使自己的姓名具有独立性，不因婚姻而改变，夫妻任何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改变自己的姓名。夫妻人身自由权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②。《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禁止歧视、虐待妇女。夫妻人身自由权也是《宪法》和有关规定的具体体现，《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人身自由权的内容是保护双方自由权，并不是仅仅保护其中一方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社会活动、接受各种培训、教育和掌握各种技能的权利，另一方不得干涉。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是夫妻双方的共同义务。“在计划生育方面，只有女方有义务，男方没有义务”的想法是错误的，实行计划生育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履行这一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这一义务，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些人受传宗接代思想的，改变不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一定要生男孩，对生了女孩的妻子漠不关系，甚至拳打脚踢，有些有还要与作了节育手术的妻子离婚，这些行为都是错误的。
四、《婚姻法》与《继承法》内在的联系
婚姻有偿合同范本2
这种段位包含了学识、修养、性格乃至出身等因素。
婚姻是一件瓷器:做好它很费事，打破它很简单，而收拾起那些碎片又很麻烦。因此，我们应该牢记包装箱上常有的那种提示：“轻拿轻放，切勿倒置”。
婚姻是一台冰箱
它的目的是为爱保鲜，但结果是把爱情放凉了。
婚姻是一道菜肴
丈夫喜欢吃咸的，于是只管往里面放盐，妻子喜欢吃甜的，于是只管往里边放糖……如此这般，当这道菜出锅后，他们谁也没法吃了。
婚姻是一款果品
有的婚姻像橘子，剥开哪一瓣都是甜的；有的婚姻像椰子，挺大的壳原来里边没有多大甜头。
婚姻是一座桥
相依相拥走上桥头时是青年；手牵着手走在桥上时是中年；相互搀扶走下桥时是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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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项 信
乙方：陈茜茜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相亲相爱、誓做地球模范夫妻的基本原则，为保证双方感情持续升华，修成正果，幸福地跨入婚姻的殿堂，并最终执子之手、与子皆老，现订立如下条款，双方需共同遵守：
一、从相识第一天开始到一起奔往火星，双方必须对神圣的爱情与婚姻保持绝对的忠诚，不得有身体及心灵出轨;婚后双方要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坦诚相待;甲方要保持并加强浪漫、体贴、上进、孝顺之特点，乙方要保持并加强善良、美丽、可爱、孝顺之本色。双方有责任和义务为这份婚姻和爱情保驾护航。
二、婚后双方要创造生活的小浪漫。碰到对方生日、情人节及其它双方共同的节日，一方要给对方送礼物，同时在该特殊节日内，对方拥有“梦幻公主/王子”之权利;另，乙方生日当天甲方必须为乙方写一首情诗。
四、甲乙双方不断加强沟通交流，以最终达到情深契露之境界;如一方对另一方有任何怨气，均须在当日发泄完毕，不得冷战至隔日;同时交流要注意方式，如需向对方认错、说对不起则应以拥抱的方式代替。沟通交流中不得口是心非，轻易承诺。
五、婚后甲方不得吸烟、酗酒、吸毒、等不良行为，更不能使用任何冷热暴力;双方均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交往自由，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可以拥有独立的社交圈，但双方均不得对任何其他异性搞暧昧。
六、双方对待长辈要极尽孝顺;双方不得当着亲戚、朋友尤其是孩子的面吵架。双方有义务在各自长辈面前给足另一半面子，帮助伴侣在对方长辈面前树立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两家家庭和谐。
七、双方不得强迫对方或者间接给予对方精神压力，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行事，要求同存异，认同对方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
八、双方本着平等以及能者多劳、闲者多劳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分配家务及孩子抚养照顾。
九、双方自结婚之日起应致力于培养共同的爱好，寻求共同的偶像，建立共同的信仰，并积极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以为实现百年好合之共同目标创造基本条件。
十、双方若因工作需要出差，应时刻与对方保持联系，不得以忘记带手机、手机没电、停机等为借口。
十一、甲方负有努力工作为家庭创造必要物资条件的义务，同时应尽一切条件保护乙方，避免乙方遭受别人伤害。同时，乙方应尽力为甲方创造“家是避风的港湾”之条件。
十二、甲方不得私设小金库，甲方可以负责保管双方共同资产，乙方享有家庭财产知情权、使用参与权。
十三、遇有问题、分歧，双方应平等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而吵架的，不得提及离婚威胁，不得恶语伤害对方，晚上9点之后不得再跑出家门，无特殊原因不得夜不归宿。
十四、双方每年要抽出时间去旅行，放松压力和负担，同时培养夫妻感情。双方要共同花时间陪孩子一起成长，维持家庭温暖有爱。
十五、鉴于乙方的情绪特质，甲方有义务当乙方的情绪垃圾桶，当个称职的听众。双方有责任帮助对方疏导生活中产生的不良情绪，在爱情的基础上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知己朋友。
十六、甲乙双方共同誓言：天为凭、地为证，一生一世只爱对方一人直到海枯石烂，此生此世，绝无二心。
协议人：xxxx
xx年xx月xx日
婚姻有偿合同范本4
甲方：________
乙方：________
甲乙双方婚后因彼此性格不和，志向各异，造成感情不和，缺乏共同语言，难以共同生活。现甲、乙双方的婚姻感情已不能挽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双方自愿协议离婚，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李志霞与乙方邱建伟双方自愿离婚；
二、婚生儿女由李志霞抚养教育；婚生儿女的生活费由乙方每个月负责人民币1500元（按年支付，于每年的一月份支付）。乙方有权探望婚生儿女。
三、乙方邱建伟名下的38。5平米的房子（周房20_06297号川汇区七一路西段棉22—3—408）归甲方所有，甲方与乙方两人各自婚前财产已协商处理完毕，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
四、甲方与乙方在夫妻存续期间若因各自原因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各自承担；双方没有存在共同债权、债务及其它争议的事项。
五、本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处存档一份，自双方签字领取离婚证之日起生效。
协议人（甲方）：____________协议人（乙方）：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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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男方）：XXX，男，汉族，XXXX年XX月XX日出生，美国国籍，护照号码：XXXXXX
乙方（女方）：XXX，女，汉族，XXXX年XX月XX日出生，中国上海籍，住上海浦东新区XX路XX弄XXX号XXXX室。身份证号：XXXX
鉴于：甲、乙双方经自愿相识相恋，并打算根据《^v^婚姻法》的规定成为合法夫妻；
鉴于：在任何一方死亡、离婚或其他情况下导致双方婚姻终止前，双方希望就其因婚姻而对另一方的财产享有的权利或义务做出预先陈述；
鉴于：双方已经充分知晓对方的婚前财产（女方婚前财产详见本协议附件）；
鉴于：订立本协议时，双方根据意思自治，已充分了解其各自权利及订立本协议的后果；
鉴于：双方知晓且明了本协议内容，签署本协议未受任何胁迫和压力。本协议基于公平、自愿的原则，按照双方的意志对双方的婚前财产和婚后取得财产进行处理；
鉴于：本协议的订立在于防止今后可能出现的财产纠纷；
双方在此订立协议如下：
一、关于婚前财产的约定
（略）
二、关于婚后财产的约定
（略）
三、债务
（略）
四、日常开支
（略）
五、其他
1.任何一方因处分其个人财产而给任何第三方造成的损失由财产所有人自行承担。
2.若发生分居、离婚，任何一方不得向另一方主张分割婚前财产及婚后属于各方的财产。
3.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4.本协议及其附件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公证机关留存一份、三份具有同等效力。
5.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经公证机关公证后生效。
甲方：乙方：
XXXX年XX月XX日XXXX年XX月XX日
附件：
女方婚前财产清单
一、不动产：
（略）
二、投资其池公司的股权
（略）
三、基金
（略）
四、股票
（略）
五、期货
六、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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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相亲相爱、誓做地球模范夫妻的基本原则，为保证双方感情持续升华，修成正果，幸福地跨入婚姻的殿堂，并最终执子之手、与子皆老，现订立如下条款，双方需共同遵守：
一、从相识第一天开始到一起奔往火星，双方必须对神圣的爱情与婚姻保持绝对的忠诚，不得有身体及心灵出轨；婚后双方要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坦诚相待；甲方要保持并加强浪漫、体贴、上进、孝顺之特点，乙方要保持并加强善良、美丽、可爱、孝顺之本色。双方有责任和义务为这份婚姻和爱情保驾护航。
二、婚后双方要创造生活的小浪漫。碰到对方生日、情人节及其它双方共同的节日，一方要给对方送礼物，同时在该特殊节日内，对方拥有“梦幻公主/王子”之权利；另，乙方生日当天甲方必须为乙方写一首情诗。
四、甲乙双方不断加强沟通交流，以最终达到情深契露之境界；如一方对另一方有任何怨气，均须在当日发泄完毕，不得冷战至隔日；同时交流要注意方式，如需向对方认错、说对不起则应以拥抱的方式代替。沟通交流中不得口是心非，轻易承诺。
五、婚后甲方不得吸烟、酗酒、吸毒、等不良行为，更不能使用任何冷热暴力；双方均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交往自由，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可以拥有独立的社交圈，但双方均不得对任何其他异性搞暧昧。
六、双方对待长辈要极尽孝顺；双方不得当着亲戚、朋友尤其是孩子的面吵架。双方有义务在各自长辈面前给足另一半面子，帮助伴侣在对方长辈面前树立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两家家庭和谐。
七、双方不得强迫对方或者间接给予对方精神压力，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行事，要求同存异，认同对方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
八、双方本着平等以及能者多劳、闲者多劳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分配家务及孩子抚养照顾。
九、双方自结婚之日起应致力于培养共同的爱好，寻求共同的偶像，建立共同的信仰，并积极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以为实现百年好合之共同目标创造基本条件。
十、双方若因工作需要出差，应时刻与对方保持联系，不得以忘记带手机、手机没电、停机等为借口。
十一、甲方负有努力工作为家庭创造必要物资条件的义务，同时应尽一切条件保护乙方，避免乙方遭受别人伤害。同时，乙方应尽力为甲方创造“家是避风的港湾”之条件。
十二、甲方不得私设小金库，甲方可以负责保管双方共同资产，乙方享有家庭财产知情权、使用参与权。
十三、遇有问题、分歧，双方应平等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而吵架的，不得提及离婚威胁，不得恶语伤害对方，晚上9点之后不得再跑出家门，无特殊原因不得夜不归宿。
十四、双方每年要抽出时间去旅行，放松压力和负担，同时培养夫妻感情。双方要共同花时间陪孩子一起成长，维持家庭温暖有爱。
十五、鉴于乙方的情绪特质，甲方有义务当乙方的情绪垃圾桶，当个称职的听众。双方有责任帮助对方疏导生活中产生的不良情绪，在爱情的基础上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知己朋友。
十六、甲乙双方共同誓言：天为凭、地为证，一生一世只爱对方一人直到海枯石烂，此生此世，绝无二心。
协议人：_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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